
2023年协议管辖是否优先于一般管辖(模
板5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那么我们该如何写一篇较为完美的范文呢？以下是我为
大家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协议管辖是否优先于一般管辖篇一

上诉人(原审被告)：_________________，性别：_________，
民族：_________，_______年_______月_______日出生，
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__，住所
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

上诉人__________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不
服_______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__________)__________
民初__________号民事裁定，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__________上诉称，本案涉案人数众多，资金巨大，
对__________市及__________市的'社会稳定影响巨大，请求
撤销原裁定，将本案移送_______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管
辖。

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审判长：__________



审判员：__________

审判员：__________

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

协议管辖是否优先于一般管辖篇二

原告：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______________，……。

委托诉讼代理人：_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______________，……。

委托诉讼代理人：______________，……。

第三人：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______________，……。

委托诉讼代理人：______________，……。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
息)

原告_______________与被告_______________、第三
人_______________……(写明案由)一案，本院
于_____________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立案。



_______________诉称，……(概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
理由)。

_______________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
……(概述异议内容和理由)。

本院经审查认为，……(写明异议成立或不成立的事实和理
由)。

(异议成立的，写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处理。

(异议不成立的，写明：_________________)

驳回_______________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案件受理费_______________元，由被告_______________负担
(写明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负担金额)。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协议管辖是否优先于一般管辖篇三

原告：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______________。

委托诉讼代理人：______________。

被告：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______________。

委托诉讼代理人：______________。

第三人：______________。

法定代理人/指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______________。

委托诉讼代理人：______________。

(以上写明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姓名或者名称等基本信
息)

原告_______________与被告_______________、第三
人_______________(写明案由)一案，本院于_____________
年__________月__________日立案。

_______________诉称，(概述原告的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

_______________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
(概述异议内容和理由)。

本院经审查认为，(写明异议成立或不成立的事实和理由)。

(异议成立的，写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对管辖权提出的异议成立，本案移送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处理。

(异议不成立的，写明：_________________)

驳回_______________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案件受理费_______________元，由被告_______________负担



(写明当事人姓名或者名称、负担金额)。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

__________年_________月_________日

协议管辖是否优先于一般管辖篇四

一、如果当事人事先没有约定管辖，采取_被告所在地或合同
履行地法院_管辖。

买卖合同履行地的确定，首先以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约定为准;
若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可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达成补充
协议;若仍达不成补充协议的，则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
确定合同履行地。

注意：如何确定合同的履行地

a、一般情况合同的履行地

1、购销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对交货地点有约定的，以
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没有约定的，依交货方式确定
合同履行地：采用送货方式的，以货物送达地为合同履行地;
采用自提方式的，以提货地为合同履行地;代办托运或按木材、
煤炭送货办法送货的，以货物发运地为合同履行地。购销合
同的实际履行地点与合同中约定的交货地点不一致的，以实
际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2、加工承揽合同，以加工行为地为合同履行地，但合同中对
履行地有约定的除外。

3、财产租赁合同、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



地，但合同中对履行地有约定的除外。

4、补偿贸易合同，以接受投资一方主要义务履行地为合同履
行地。

5、另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履行地点不明确的，给付
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
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b、合同法中关于买卖合同履行地的规定主要见于《合同法》
第61、62、141条。其中，第61、62条是总则中的规定，
第141条是分则中的规定。

第61条规定：“合同生效后，当事人就质量、价款或者报酬、
履行地点等内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或者交易习惯确定。
”

第62条规定：“当事人就有关合同内容约定不明确，依照本
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三)履行地点不明确，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
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他标的，在履
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

第141条规定：“出卖人应当按照约定的地点交付标的物。当
事人没有约定交付地点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
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适用下列规定：

(一)标的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
运人以运交给买受人;

c、通过以上途径仍不能确定合同履行地的，按合同法规定处
理：



(一)合同法总则规定：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
合同履行地;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其
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

(二)合同法分则“买卖合同”一章中规定：标的物需要运输
的，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的地点为合同履行地。
标的物不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和买受人订立合同时知道标的
物在某一地点的，该地点为合同履行地;不知道标的物在某一
地点的，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为合同履行地。

二、可以协议管辖：必须在被告所在地、合同履行地、合同
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中择一选择(即
五选一)。

《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了合同案件的协议管辖。合同的
双方当事人在不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前提下，可以在
书面合同中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
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最高院《民
诉意见》第24条规定，这一选择需是明确的，若选择管辖的
协议不明确或者选择了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则选择无
效，依照民诉法第24条确定管辖。如何理解这一规定，是确
定案件管辖的关键所在。笔者收集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和
判决，对实践个案中合同里各种各样的选择是否符合民诉法
第25条作出了相关意见。

1、法经〔1993〕72号通知认为，“管辖地为货物到达地”结
合案件即为合同标的物所在地，又为当事人一方的住所地，
可以视为当事人对管辖的特殊约定。

2、法经〔1994〕158号处理意见认为，“由原告所在地人民
法院处理”的约定不违反民诉法第25条的规定。

3、法经〔1994〕256号通知认为，“如有纠纷在供方所在地
解决”的约定符合民诉法第25条的规定。



4、法经〔1994〕278号通知认为“原告当地法院受理”的约
定符合民诉法第25条关于选择管辖规定的。

5、法经〔1994〕307号复函认为，发生纠纷各自可向所在地
人民法院起诉的约定可认为是选择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
辖。

6、法函〔1995〕86号通知认为，“向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起
诉”的约定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

7、法函〔1995〕89号复函认为，“由守约方所在地人民法院
管辖”的约定不符合民诉法第25条的规定，应认定无效。

第25条规定，应当确认有效。

9、法函〔1995〕157号复函认为，如果约定选择的法院是民
诉法第25条所列举的5类人民法院以外的，因该约定超出法律
规定的范围，应认定无效，不能以此作为确定管辖的依据。

10、(20xx)民二终字第94号民事裁定书认为，按照本案合同中
有关“合同在执行中如发生纠纷，双方可向各自住所地人民
法院起诉”的约定，虽然双方均有权提起诉讼，其住所地的
人民法院亦分别享有管辖权，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3条的规定，任何一方提起诉讼且为
其住所地法院立案受理后，另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便不得
再重复立案，从而排斥了另一方住所地人民法院的管辖。故
该项约定的实质是选择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该项约定
不但不属于“选_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人民法院中的两
个以上人民法院管辖”的情况，而且完全符合民事诉讼法有
关协议管辖的规定，应当认定有效并据以确定本案的管辖。

11、(20xx)民二终字第186号民事裁定上认为，“发生争议在
乙方所在地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约定是有效的。



从上述材料看，最高法院在对协议管辖效力判断的标准是基
本上是看该约定能否认定为民诉法第25条规定的5类法院，但
其中也存在着有违这一判断标准的地方，如法经〔1994〕256
号通知和(20xx)民二终字第186号民事裁定书。笔者认
为，“如有纠纷在供方所在地解决”和“发生争议在乙方所
在地法院通过诉讼方式解决”实际上是违反民诉法第25条规
定的。理由如下：

损害赔偿纠纷之诉，管辖法院仍在供方所在地，这时则成
了“被告住所地”。约定为“乙方所在地”的结果也是如此。
显然这样的约定有违于民诉意见第24条的规定。在结果上只
要有纠纷发生最后均由一方住所地法院管辖，在地方保护主
义还实际存在的今天，也使合同各方间权力天平发生倾斜，
这样的协议有违公平原则。

2、法律规定5类可选择法院的表述实质等同于涉外案件连接
点的确定。因为在诉讼法上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
所地在合同履行过程中也可能发生变动，如自然人迁移户籍、
法人变更营业地跨越法院辖区时，起诉时和合同订立时按照
法律规定的“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来确定的法院
显然是不一致的，如果按照合同订立时的状态来确定管辖，
显然即不符合密切联系原则，也不符合便利诉讼原则。故所
谓协议管辖必须固定为某人民法院的观点也是不对的。

综上，笔者认为，在协议管辖时必须严格按照民诉法第25条
规定的5类法院进行选择，违反《民事诉讼法》第25条规定的
协议管辖应属无效。

协议管辖是否优先于一般管辖篇五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5条的规定，非涉外诉讼中的协议管辖须
具备以下条件： 1.协议管辖只适用于合同纠纷，当事人对合
同以外的其他民事、经济纠纷不得协议管辖。



2.协议管辖仅适用于合同纠纷中的第一审案件，对二审案件
当事人不得以协议方式选择管辖法院。 3.协议管辖是要式行
为，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当事人可以在订立合同时约定协议管辖，将协议管辖作为合
同的内容之一，也可以在合同订立后，诉讼发生前以书面形
式约定协议管辖。如果在合同中约定协议管辖的条款应被视
为具有独立性的条款，即使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协议管辖条
款的效力亦不受影响。

4.当事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选择。法律规定的可
供当事人选择的法院是原告住所地、被告住所地、合同签订
地、合同履行地、标的物所在地的法院，这五个地点与合同
具有较紧密的联系。

5.当事人必须做确定的、单一的选择。当事人须在协议中对
管辖法院作出明确的约定，不明确则管辖无法依协议而确定。

当事人在选择时只能选择上述五个法院中的一个，不得选择
两个或两个以上，选择多数法院同样无法依据协议确定管辖
法院。 6.当事人选择法院时，不得违反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
的规定。

当事人在协议时只能变更第一审的地域管辖，不得变更级别
管辖，不得将依法由基层法院管辖的诉讼约定由中级法院乃
至高级法院管辖，否则会造成审级关系的混乱。专属管辖是
强制性管辖，因此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改变专属管辖。


